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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525/03-04號文件   2003年 11月 25日
第十八次會議的

紀要 )

2003年 11月 25日會議的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274/03-04(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10月
21日第十六次會
議的跟進事宜 ”

立法會CB(1)274/03-04(02)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10月
28日第十七次會
議的跟進事宜 ”

立法會CB(1)524/03-04(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11月
25日第十八次會
議的跟進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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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468/03-04(03)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 關 “土 地 註 冊
處處長的權力 (其
他問題 )”的文件

立法會CB(1)524/03-04(02)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關 “傳轉、接管
及信託 ”的文件

立法會CB(1)524/03-04(03)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 關 “法 庭 對 業
權註冊紀錄作出

更正 ”的文件

立法會CB(1)524/03-04(04)號
文件

  政府當局提供的

有 關 “條 例 草 案
第 11部     雜
項 條 文 ”的 補 充
文件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3. 應法案委員會之請，政府當局答允採取下列行

動：

(a) 條例草案第 32(1)條訂明，凡土地註冊處處
長信納由於某人的故意失責，以致該人沒

有向其呈遞將某事項註冊的申請，處長可

向該人送達通知，要求該人呈遞該項申

請。委員關注到，為何處長必須信納某人

在呈遞申請方面有故意失責的成分，才可

要求該人呈遞有關申請。關於此點，政府

當局獲請：

(i) 研究是否需要以第 32(1)條所述的 “故
意失責 ”為驗證準則；

(ii) 列舉一些事例，說明如何採用 “故意失
責 ”這項驗證準則；及

(iii) 指出其他司法管轄區有否同等法例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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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條例草案第 96(5)條訂明，任何人無合理辯
解而不遵從根據第 32(1)條作出的要求，即
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4級罰款，如屬
持續的罪行，可另處每日罰款 1,250元。條
例草案第 96(6)條訂明，任何人無合理辯解
而不遵從根據第 93條作出的要求 (即向土
地註冊處處長提供其在香港可供送達文件

的地址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3級
罰款，如屬持續的罪行，可另處每日罰款

1,000元。委員關注到，在沒有清楚界定何
謂 “合理辯解 ”的情況下，公眾人士可能很
容易便違反條例草案第 96(5)及 96(6)條的
規定，因而受到刑事制裁。委員亦關注到，

該兩項條文的規定有別於現行做法，因為

現時任何人如沒有向土地註冊處處長呈遞

註冊申請或提供其地址，並不會受到刑事

制裁。關於此點，政府當局獲請：

(i) 舉 例 說 明 何 謂 條 例 草 案 第 96(5)及
96(6)條所指的 “合理辯解 ”；

(ii) 研究條例草案第 32(1)條中的 “故意失
責 ”與第 96(5)條中的 “無合理辯解 ”，兩
者是否有任何衝突；及

(iii) 提供文件，因應條例草案第 32(1)及
93條賦予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權力，說
明外地在這方面的做法，包括法例所

訂立的有關罰則。

(c) 在研究過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立法會
CB(1)468/03-04(03)號文件 )後，委員仍然
認為，土地註冊處處長根據條例草案第

77(1)條 作 出 限 制 令 的 權 力 範 圍 並 不 明
確。委員亦提出下列關注事項：

(i) 雖然政府當局指出，處長只有在享有

註冊土地的權益的人呈遞申請後，以

及在其信納該註冊土地的擁有人的權

力應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才可行使有

關權力，但此點並無在條例草案第

77(1)條中清楚反映出來。

(ii) 委員關注到，處長會如何決定應作出
禁止註冊土地所有交易的命令 (限制
令 )。關於此點，委員留意到，根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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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草案第 77(1)(b)及 77(1)(c)條，處長
在指示進行他認為合適的查訊並指示

送達他認為合適的通知後、聆聽他認

為合適的人的陳詞後，以及信納註冊

土地的擁有人的權力應受到限制後，

可作出限制令。由此看來，處長似乎

獲賦權執行若干類似司法職能，並享

有高度酌情權。處長又似乎可在考慮

過由沒有土地權益的第三者所作的證

供後便作出限制令。處長似乎擁有非

常廣泛的權力，以致其可以基於一些

不是直接關乎註冊權益的理由而作出

限制令。

(iii) 條例草案第 77(1)(a)條中 “申請 ”一詞
是指限制令的註冊申請，還是其他類

別的申請 (例如業權註冊申請 )，此點
並不清楚。

政府當局獲請提供文件，述明條例草案第

77(1)條的政策目的及其賦予土地註冊處處
長的權力範圍、舉例說明處長會如何決定

應作出限制令，以及回應上述由委員提出

的關注事項。政府當局亦獲請探討第 77(1)
條以其現有的草擬方式而言，能否充分反

映以上各方面的事項；若否，政府當局獲

請研究可如何改善該條文的寫法。

(d) 為方便法案委員會進一步考慮應否就土地

註冊處處長不當地將限制令註冊的情況提

供彌償一事，政府當局獲請說明，因限制

令的不當註冊 (特別是由於第三者採取欺
詐手段所致 )而蒙受損失的人，有否其他可
以得到補救的途徑。

(e) 委員從有關 “土地註冊處處長的權力 (其他
問題 )”的文件 (立法會 CB(1)468/03-04(03)
號文件 )中，欣悉政府當局將會對條例草案
第 88條提出適當的修正案，以反映下述政
策目的：土地註冊處處長不會經常運用該

條文所賦予的權力，向原訟法庭申請在法

律原則方面的指示，而處長亦必須向法庭

提出完備合理的理由，解釋他為何需要尋

求指示，而不依賴其法律顧問的意見行

事。委員亦指出，處長應只就某一個案的

法律原則尋求指示，而非根據目前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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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第 88條所訂，“凡有疑問或難題或本條例
並無作出規定的事項時 ”，向原訟法庭尋求
指示。在此方面，政府當局獲請參考英國

和威爾斯的《 1925年土地註冊法令》及新
南威爾斯州的《 1900年土地財產法令》中
的相關條文 (有關文件的附件 )。由於《 1925
年土地註冊法令》的相關條文在作出規定

時兼顧受影響各方，故此較為可取。

(f) 條例草案第 81(5)條訂明，在任何並非因第
8(3)條提述的任何人的錯誤或遺漏而須作
出更正的個案中，如土地註冊處處長被加

入為一方，則處長無須支付各方在有關法

律程序中招致的訟費，以及任何一方在有

關法律程序中蒙受的損害。鑒於政府當局

表示，該等訟費及損害賠償的申索須藉申

請彌償提出，而這個政策目的會在有關規

例中訂明，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的有關

條文 (包括第 83及 84(2)(b)條 )並未能清楚顯
示該等費用可從彌償基金討回。政府當局

獲請檢討有關條文的寫法，確保能夠清楚

反映此點。

(g) 政府當局獲請提供文件，回應委員在審議

有關 “法庭對業權註冊紀錄作出更正 ”的文
件 (立法會CB(1)524/03-04(03)號文件 )時所
提出的下列關注事項：

(i) 委員關注到，某物業的原擁有人 “A”
多年前在欺詐事件中喪失其物業擁有

權，該擁有權落入 “B”手中，其間有關
物業曾售予 “C”，繼而轉售予 “D”。在
此情況下，“A”是否仍可向原訟法庭申
請對業權註冊紀錄作出更正。雖然政

府當局聲稱原擁有人可以這樣做，但

委員質疑條例草案第 81條有否就此作
出規定。根據第 81(1)條，原訟法庭可
藉指示將業權註冊紀錄上所載或所遺

漏的記項刪除、修訂或記入 (視屬何情
況而定 )，而命令更正該業權註冊紀
錄。然而，該條內 “記項 ”一詞似乎僅
指當時有效的記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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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表示會根據判例
法，來決定 “欺詐 ”一詞的詳盡意思。
因此，他們關注到該詞的涵義範圍可

能會不時改變。政府當局獲請列舉在

業權註冊方面作出 “欺詐 ”行為的一些
典型例子。

(iii) 條例草案第 81(4)條訂明，原訟法庭就
應否更正業權註冊紀錄而行使其酌情

權時，可考慮包括 “各方的困難 ”等因
素。委員關注到這項規定可能會造成

不明朗的情況。政府當局獲請提供資

料，闡述外地在這方面的做法。

(iv) 關於香港大律師公會關注到應否採用
“是否知情 ”這項驗證準則，作為決定
原訟法庭是否有權命令更正業權註冊

紀錄的法定準則一事，政府當局獲請

就此點作出書面回應。

會議安排

4. 由於時間所限，法案委員會未能完成以下文件

的討論：

(a) 政府當局提供的有關 “傳轉、接管及信託 ”
的 文 件 (立 法 會 CB(1)524/03-04(02)號 文
件 )；及

(b) 政府當局提供的有關 “條例草案第 11部
   雜 項 條 文 ” 的 補 充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524/03-04(04)號文件 )。

主席建議在 2003年 12月 19日 (星期五 )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的下次會議上，審議上述兩份文件。委員贊同這項安排。

秘書

5. 劉健儀議員建議更改下次會議的時間，以免與

交通事務委員會在 2003年 12月 19日上午 10時會見團體代
表的會議撞期。主席指示秘書處理此事。

(會後補註：經主席同意，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
其後改於 2003年 12月 19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
舉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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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6.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12時 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月 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土地業權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十次會議過程第二十次會議過程第二十次會議過程第二十次會議過程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200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9日日日日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二二二二 )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時時時時 45分分分分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000000-000014 主席 致歡迎辭及序辭

000015-000025 主席 通過 2003年 11月 25日會議的
紀要

000026-002525 主席

政府當局

(a)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 “土地
註冊處處長的權力 (其他問
題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468/03-04(03) 號 文

件 )

(b) 請 委 員 留 意 立 法 會

CB(1)468/03-04(03) 號 文

件附件的中文本上的排印

錯誤：制定《土地財產法

令》的年份應為 “1900年 ”
而非 “1990年 ”

002526-003659 主席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a) 委員關注到，土地註冊處
處 長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第

77(1)條 就註 冊 事 宜作 出
限制令的權力似乎非常廣

泛，以致其可以基於一些

不是直接關乎註冊權益的

理由而作出限制令；與此

同時，土地註冊處處長又

似乎獲賦權執行若干類似

司法職能，並享有高度酌

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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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b) 政府當局保證，土地註冊
處處長在行使上文 (a)項所
述的權力時，有責任真誠

和合理地行事，而處長只

有在信納有關擁有人的權

力應受到限制的情況下，

才會採取行動

(c) 委員認為應限定上文 (a)項
所述權力的範圍，而這個

權力範圍亦應在條例草案

中清楚界定。政府當局保

證，當局一直在研究如何

能確保做到此點

003700-005736 主席

劉健儀議員

余若薇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就土地註冊處處長強制註冊

的權力進行討論：

(a) 委員關注到針對以下罪行
施加刑事制裁的做法：任

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

根據 條 例 草 案 第 32(1)條
作出的要求，向土地註冊

處處長呈遞將某事項註冊

的申請；以及任何人無合

理辯解而不遵從根據條例

草案第 93條作出的要求，
向土地註冊處處長提供其

在香港可供送達文件的地

址 ( 條 例 草 案 第 96(5) 及
96(6)條 )

(b) 有需要確保土地註冊處處
長強制註冊的權力是有效

的

(c) 委員關注到沒有清楚界定
何謂 “合理辯解 ”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b)(i ii)
段所 載 提供 所 需

資料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b)(i)
段所 載 提供 所 需

資料



3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d) 委員關注到，為何土地註
冊處處長必須信納某人是

由於故意失責而沒有向其

呈 遞 將 某 事 項 註 冊 的 申

請，才可要求該人呈遞有關

申請 (條例草案第 32(1)條 )

(e) 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第
32(1)條中的 “故意失責 ”與
第 96(5)條中的 “無合理辯
解 ”，兩者可能會有衝突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a)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b)(i i)
段所 載 採取 跟 進

行動

005737-011819 主席
余若薇議員
何俊仁議員
政府當局

(a) 條例草案第 77(1)條的政
策目的及其賦予土地註冊
處處長的權力範圍

(b) 除那些在文件中明文載述
的限制令外，條例草案會
否 同 時 訂 立 一 套 簡 易 程
序，以便根據非書面證據
將限制令註冊，而無須就
此向法庭提出要求 (條例
草案第 77條 )

(c) 委員關注到，土地註冊處
處長會如何決定應作出禁
止註冊土地所有交易的命
令 (限制令 )，而條例草案
第 77(1)條以 其 現 有的 草
擬方式而言，似乎賦權土
地註冊處處長可在考慮過
由沒有土地權益的第三者
所作的證供後便作出限制
令

(d) 政府當局澄清上文 (c)項所
述的情況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土地註冊處處長只有
在享有註冊土地的權益的
人呈遞申請後，才可行使
作出限制令的權力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c)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c)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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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e) 委員關注到，條例草案第
77(1)(a)條 中 “申請 ”一 詞
是指限制令的註冊申請，
還是其他類別的申請 (例
如業權註冊申請 )，此點並
不清楚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c)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011820-012316 主席

劉健儀議員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a) 委員關注到，若土地註冊
處處長不當地將限制令註

冊，在此情況下蒙受損失

的人並無任何彌償

(b) 不就上文 (a)項所述的情況
提供彌償的理據

(c) 因限制令的不當註冊 (特
別是由於第三者採取欺詐

手段所致 )而蒙受損失的
人，有否其他可以得到補

救的途徑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d)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012317-012759 主席

政府當局

就土地註冊處處長向原訟法

庭申請指示的權力 (條例草案
第 88條 )進行討論：

(a) 委員關注到，處長向原訟
法庭申請在法律原則方面

的指示的權力範圍甚廣。

政府當局承諾對條例草案

第 88條作出修正，以反映
處長不會經常運用該條文

所賦予的權力此一政策目

的 ( 立 法 會 CB(1)468/03-
04(03)號文件第 21段及附
件 )

(b) 委員認為，就上文 (a)項所
述的指示而言，處長應只

就某一個案的法律原則尋

求指示，而政府當局亦應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e)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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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參 考 英 國 和 威 爾 斯 的

《1925年土地註冊法令》及
新南威爾斯州的《 1900年
土地財產法令》中的相關

條文 (立法會CB(1)468/03-
04(03)號文件的附件 )

012800-013754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有關 “法庭對業
權註冊紀錄作出更正 ”的文件
(立法會 CB(1)524/03-04(03)號
文件 )

013755-015522 主席

劉健儀議員

譚耀宗議員

何俊仁議員

余若薇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政府當局

就法庭對業權註冊紀錄作出

更正一事進行討論：

(a) 提及香港大律師公會關注
到應否採用 “是否知情 ”這
項驗證準則，作為決定原

訟法庭是否有權命令更正

業權註冊紀錄的法定準則

(b) 委員關注到，若根據判例
法來決定 “欺詐 ”一詞的詳
盡意思，該詞的涵義範圍

可能會不時改變

(c) 委員關注到，某物業的原
擁有人 “A”多年前在欺詐
事 件 中 喪 失 其 物 業 擁 有

權，該擁有權落入 “B”手
中，其間有關物業曾售予

“C”，繼而轉售予 “D”。在
此情況下，“A”是否仍可向
原訟法庭申請對業權註冊

紀錄作出更正。政府當局

的答覆是，原擁有人可以

這樣做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紀 要 第 3(g)(iv)
段所 載 提 供 所 需

資料

政府 當 局 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g)(i i)
段所 載 提 供 所 需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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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d) 委員質疑條例草案第 81條
有否就上文 (c)項所述政府
當 局 聲 稱 的 事 項 作 出 規
定，因為根據第 81(1)條，
原訟法庭可藉指示將業權
註冊紀錄上所載或所遺漏
的記項刪除、修訂或記入
(視屬何情況而定 )，而命
令更正該業權註冊紀錄。
此項條文載述的 “記項 ”一
詞，似乎僅指當時有效的
記項

(e) 委員關注到，上文 (c)項以
及在決定應否命令對業權
註冊紀錄作出更正時，需
要考慮 “各方的困難 ”等因
素，均會造成不明朗的情
況 (條例草案第 81(4)條 )

(f) 委員 關 注到 ， 據立法 會
CB(1)524/03-04(03) 號 文
件附件的流程圖所示，在
尋求更正業權註冊紀錄的
記項方面，付出有值代價
而取得土地或租契此一因
素會擔當一定的角色

(g) 政府當局表示，在任何並
非因條例草案第 8(3)條提
述的任何人的錯誤或遺漏
而須作出更正的個案中，
如土地註冊處處長被加入
為一方，則處長無須支付
各方在有關法律程序中招
致的訟費，以及任何一方
在有關法律程序中蒙受的
損害。該等訟費及損害賠
償的申索須藉申請彌償提
出，而這個政策目的會在
有關規例中訂明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 紀 要 第 3(g)(i)
段所 載 採取 跟 進
行動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g)(i ii)
段所 載 提供 所 需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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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需要採取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

(h) 委員關注到，儘管有了上
文 (g) 項 所 述 的 政 策 目
的 ， 但 條 例 草 案 第 83及
84(2)(b)條並未能清楚顯
示該等費用可從彌償基金

討回

(i) 一名委員認為應對條例草
案第 83條作適當修正，以
反映上文 (g)項所述的政
策目的，因為該條文在說

明擬設的彌償上限時，只

計及有關物業的價值

政府 當 局須 按 會

議紀要第 3(f)段所
載採取跟進行動

015523-015908 主席 下次會議的日期及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4年 1月 5日


